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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福建诚和世纪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目前诚和世纪租赁合同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18 日，公司

收购后，如没有提前结束租约，整体改建方案将会受到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股份”、“公司”）于2018年10月30

日披露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福建诚和世纪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现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说明如下： 

1、关于本次收购的股权及相关物业抵押和质押情况 

2016年 10月，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设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信托资金受让诚和世纪部分股权并对福建诚和世纪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和世纪”）增资，长安信托最终持有诚和世纪 68.84%股

权。根据长安信托的风控要求，为保证信托资金的安全，诚和世纪所属物业全部

抵押给长安信托，上海信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诚和世纪 31.16%股权

全部质押给长安信托做保证。 

根据长安信托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诚志股份按照本协议支付完毕

长安信托股权转让款之后 30 个工作日内，长安信托协助诚志股份办理解除相关

物业设置的抵押和股权质押。30 日解除质押抵押是最晚期限，长安信托承诺尽

快解除质押抵押。另为确保长安信托履约，诚志股份与长安信托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第八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出现违约情形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的，应就该等直接损失及守约方遭受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长安信托作为

银监会管理的金融机构违约概率很小，如其不履行义务属违约,诚志股份可采取

措施进行资产保全。 



 

 

2. 关于本次收购后的规划和相应的会计核算 

初步规划：标的物业地理位置优越，未来作为华东地区总部基地、研发中心

和信息共享中心的条件很好。完成收购后，公司将组织专业团队，对相关物业进

行详细评估，确定改造建设方案，公司计划分部分期进行物业改造。预计随后几

年，公司华东总部将陆续进驻改建后的标的物业，其功能诉求初步考虑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开发：第一，在华东地区新增研发中心和进一步拓展华东地区

业务；第二，构建华东地区售后服务网络和信息共享中心；第三，打造对接国际

市场的新据点，整合公司华东地区各项业务，提高公司运营管理和沟通效率。 

目前标的物业总楼层为三层，其中一层目前用作商场和停车场，二层为超市，

三层为停车场。现有租约到期前，公司将与租户保持沟通，友好协商提前结束租

约事宜。最迟至 2024年租约到期时，公司方启动改建工程。 

届时，相关物业将成为公司华东地区区域总部基地、研发中心和信息共享中

心，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的业务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为公司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同时，视市场环境和建设方案的具体进展情况，公司也可

保留部分物业对外出租经营，从而获取稳定项目收益，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抗

风险能力。 

会计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用于对外出

租赚取租金收益的房地产，公司将按照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按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不予计提折旧；经改造转为自用部分的房产，公司将按照固定资产进行核算

并计提折旧。 

3.关于本次收购国资备案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需报国资管理单位备案。经咨询，国资评估备

案流程简易，审批快。为节约时间，此次报国资备案与股东大会并行。目前，公

司已启动国资备案流程，将尽快完成国资备案工作。 

4. 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融资资金。经初步测算，自

有与金融机构融资资金的比例约为1：2。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